
南开大学教务部文件

教通字〔2024〕 79 号

关于开展南开大学 2024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

项目中期检查的通知

各学院、教学部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4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通字〔2024〕2 号），为进一步推进“南开大学卓越公能人

才培养体系 3.0”，构建“三维融通、五育并举”的贯通式人才

培养模式，教务部于 2024 年 6 月正式立项南开大学 2024 年校级

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，支持建设一批具有创新性、示范性、引

领性的本科人才培养项目。根据工作计划，教务部对此次立项项

目开展中期检查（不含南开大学教学成果改革项目），具体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中期检查目的



各项目负责人加强项目管理，按计划开展项目教学研究和改

革，及时总结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固化阶段性、标志性成果，强化

教学成果培育，注重应用与推广，确保按计划高质量完成各项任

务。

各教学单位应落实政策保障，严格项目监管，掌握各项目的

进展情况，积极支持成果的应用及推广，保证各项目按时高质量

完成，力争培育建设一批高水准的优秀教学成果。

二、中期检查办法

（一）检查对象

2024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（不含南开大学教学成果改

革项目），检查项目列表见附件 1。

（二）检查内容

项目开展情况，已取得的中期成果，项目解决的实际问题及

应用效果情况，未来的研究规划与预期成果。

（三）检查流程

1.各项目负责人根据学校要求开展自查工作，于 2024 年 12

月 23 日之前登录南开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系统

https://jxyj.nankai.edu.cn，下载并填写《南开大学 2024 年

教学改革项目中期检查表》。中期检查表填写应总结凝练、言简

意赅、重点突出。




